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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苑裡鎮青埔生命紀念園區擴大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施工前公開說明會會議紀錄 
壹、時間：115 年 5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舊社里活動中心(苗栗縣苑裡鎮舊社里 10 鄰 110-1 號) 

參、主持人：苗栗縣苑裡鎮公所(主任祕書鍾永坤)、上昕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林根弘)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伍、規劃單位簡報：（略） 

陸、會議議程： 

(一)與會人員介紹：（略） 

(二)主席致詞：(略) 

(三)簡報及說明：（略） 

(四)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摘述如下： 

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苑裡鎮民代表會 

1. 本案開工、完工期間? 
2. 目前的規劃內容，是否

已包含第三座納骨塔的

新建計畫? 
3. 目前建築物主體是否尚

未定案，先行施作水土

保持工程?另外在財務

部分，總工程預算是多

少?是否全由公共造產

基金支應，或有爭取上

級機關補助的規劃?最
後，請務必督促廠商在

施工期間落實交通維護

管理，確保周邊安全。 
4. 請問本案是採取分期分

區開發模式，還是採全

區一次性開發? 
5. 建請開發單位跳脫現有

1. 本工程預計於本月底開工，工

期約 450 天(15 個月)。考量將

跨越今年重陽節及明年法

會，我們特別採取分區施工策

略：首階段會先施作靠近生命

園區停車場側的水保排水工

程，並確保在明年法會前兩個

月完成土方穩定，暫不動工鄰

近 121 鄉道的西側區塊，以維

持地方交通順暢。同時，我們

已備妥接駁動線與停車規劃

送交公所核備，全力將施工期

間的不便降至最低。 
2. 關於新建進度，整體興辦事業

計畫已獲中央核定定案。目前

採取先基礎、後建築的分期策

略：首要任務是執行第一期水

土保持設施與道路計畫，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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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基地與計畫範疇，主動

與縣府溝通 121 縣道之

銜接問題，並將周邊聯

外道路之拓寬需求納入

未來整體道路規劃。 
6. 須將「大客車上山」的

人車潮納入交通評估，

並提前規劃足夠的道路

寬度與迴轉動線，避免

未來園區啟用後周邊交

通癱瘓。 
7. 本案施工期超過一年，

請務必加強落實施工期

間的交通維持與基地臨

時排水管控。 
8. 謝謝單位的規劃，但「規

劃得當，更重在落實」，

既然經費已編列，務必

確實執行、切勿流於紙

上談兵而引發民怨。另

外想請教，關於目前環

保葬區的規劃，「樹葬

區」具體的位置究竟在

哪裡? 
9. 請問本基地因地勢較高

而於下方設置的土堤式

滯洪池，其總容量是否

確實為平面圖標示的

800m3 且在面對強降雨

時，是否有溢流或其他

安全風險需要特別注

意? 

排水系統與地基穩固。待基礎

工程驗收且土方穩定後，即接

續啟動第二期殯儀館等建物

主體興建工程。 
3. 目前的作業重點在於基礎設

施的建置，包含整地、擋土

牆、排水系統及滯洪池等水土

保持工程；本案已完成發包，

工程總費用約為 5,670 萬元。

在經費來源方面，本案採專款

專用方式辦理，且編列之專案

預算均已依法經代表會審議

通過，確保程序合法且專注於

計畫執行。 
4. 本案依據水土保持及安全考

量，採「分區分階段」之施工

策略，無法進行全區一次性開

挖。主因在於施工過程中須嚴

格控管坡面掏刷風險，並同步

維持區域洩水與臨時排水系

統之運作，以確保施工期間之

邊坡與環境安全。 
5. 121 縣道屬縣府養護權責，非

本案興辦事業計畫範圍。若未

來施工或界面銜接有疑義，將

邀請縣府相關單位及民意代

表共同辦理現場會勘，研議整

體改善方案。 
6. 本案已將各類車型 (含大巴

士 )之行駛軌跡納入模擬測

試，確認動線皆能順暢通行。

針對未來法會高峰期及工程

施工期間之交通衝擊，皆已研

擬相關配套措施，屆時將配置

交通管制與疏導人員進行現

場引導，以維持周邊交通順暢

與安全。 
7. 本團隊完全同意並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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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8. 樹葬區位在第一、第二納骨塔

後方，也就是環保葬區的位

置。 
9. 本案既有滯洪沉砂池容積

481.5 立方公尺，另新設滯洪

沉砂池容積 1008.06 立方公

尺，合計約 1490 立方公尺。

由於基地地勢較陡、水流衝擊

能量較強，該滯洪池的核心功

能在於「消能」與「泥沙沉

澱」。上游逕流匯集入池後，

會先有效減緩流速並進行泥

沙沉澱，僅將澄清後的乾淨水

源循序溢流排放。後續我們也

將落實定期的管養與維護，確

保該設施常時維持最大的蓄

洪與消能效益。 

目前全區開發規劃的綠覆率

已超過 50%，具備優良的基地

涵養與保水能力。在工程實務

上，我們採取兩階段界面銜

接：現階段將優先完成水土保

持計畫中的排水設施與道路

對接；待未來進入興辦事業、

進行建築物興建時，會再進行

第二次的整體銜接，確保排水

系統的完整與順暢。 

針對強降雨的溢流疑慮，依據

水土保持計畫的法定核定標

準，「開發完工後的排放水

速，必須比開發前的原始狀態

還要慢」。這是一項強制性的

基本要求，因此在整體水保設

施全數落成後，基地的排水防

汛能力將大幅提升，周邊的淹

水情況預期也能獲得實質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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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山腳里里長 

1. 針對春節後至四月初的

週末人潮密集，鑑於該

路段坡度陡峭且易因雨

天發生交通壅塞與打滑

危險，建請相關單位預

先啟動交通疏導計畫並

強化安全維護；同時，

在進行水土保持與整地

工程時，務必嚴格監測

滯洪池之排洪功能，嚴

防因排水不及導致積水

溢流至路面，避免過往

騎士因水流沖刷發生跌

倒受傷之意外，確保該

工程不致造成公共安全

隱憂。 
2. 為因應未來園區引進遊

覽車等大型車輛之通行

需求，建請加寬內部道

路路幅及轉彎半徑，以

確保雙向會車流暢與整

體交通安全。 

1. 本案於規劃階段即已針對施

工現地進行詳盡之風險評

估。針對特定敏感區域，除指

派專任工程人員定期巡檢

外，並協同專業監測單位與施

工團隊，落實邊坡穩定監測計

畫。 

鑒於開挖期間之土體穩定度

極易受降雨影響，本團隊於汛

期及豪雨期間，將嚴格落實防

汛應變措施 (如加強帆布覆

蓋)，以防止土石流失影響周

邊鄰地。此外，針對交通衝

擊，本案將配合接駁運輸及

121 縣道流量管控，以維護周

邊道路之通暢。監造單位亦將

同步督導廠商確實執行各項

防護與點檢作業，確保工程品

質與公共安全。 
2. 本案內部規劃有 12 米寬之叉

路，路幅足以因應遊覽車通行

需求，並採「一進一出」之動

線分流設計，可有效維持交通

流暢。至有關基地外之整體防

洪及聯外交通銜接，後續將主

動與中央及縣政府進行對接

與提醒，待有具體進度後再行

向各界報告。 

苗栗縣議員 

1. 鑒於本案開發面積廣闊

且位處山坡地，建請審

慎評估其排水系統之承

載力與邊坡穩定性。參

考過往山腳及錦山公園

之開發經驗，大面積整

地(如植被移除)極易在

強降雨時造成嚴重土石

沖刷與淹水情事。本案

雖規劃有滯洪池與聯絡

1. 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在設計之

初，即以 50 年防洪頻率為基

準進行整體規劃，並充分納入

近年強降雨的時雨量評估，確

保排洪能力無虞。雖然完工後

僅保留一座永久性滯洪池，但

在施工期間，為避免水量過度

集中，我們特別採取「分流、

分時」的調控策略，透過延長

通洪斷面的出水時間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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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道路，惟仍需精確計算

整體排水系統(含滯洪池

至 121 縣道段)之排洪

量；建請苗栗縣政府介

入協調，針對銜接大坡

溪之現有排水溝渠評估

拓寬必要性，確保極端

氣候下水量能順利導

引，避免因排水不及導

致溢流水體沖刷道路，

危害 121 縣道之公共安

全及工程後續經營之穩

定。針對上述邊坡強化

與地方排水系統整合方

案，貴單位是否有具體

對策及縣府協作計畫? 
2. 針對縣道 121 線排水系

統改善計畫，建請釐清

本案排水拓寬之權責歸

屬(縣政府交通處或鎮公

所)，並評估現有下游溝

渠規格是否足以承載開

發後夾雜泥砂石塊之瞬

間排洪量；為避免汛期

時洪流洩往馬路造成災

害，開發單位是否能啟

動跨局處聯繫機制，承

諾與縣府合作優先針對

往大埔溪方向之排水瓶

頸進行拓寬，以確保整

體防災配套能有效發揮

效益並保障居民安全? 
3. 建請開發單位將下游排

水工程納入整體計畫討

論，確保水溝規格具備

足夠的蓄洪與排砂量

體，以徹底解決該區域

洩洪需求並防範未來水

分散洪峰流量，絕不至於造成

系統負荷過重。 

為了進一步確保安全，在施工

尾水流入 121 線邊溝前，我們

會額外設置3到4處臨時沉砂

滯洪池，用以減緩邊坡沖擊力

並攔阻泥沙。同時，在汛期與

強降雨預告期間，團隊也會落

實每週與每月的嚴格巡檢，針

對滯洪池淤積、蓄洪能力及通

洪斷面是否有枯枝阻塞等進

行全面點檢。水保與防災是本

案推動最核心的關鍵，後續我

們定會秉持最嚴格的標準落

實控管與監測，保障在地安

全。 
2. 針對議員關切 121 縣道側溝

銜接事宜，本案基地排水規劃

均嚴格依照「水土保持計畫」

設計，並經技師計算符合消能

與通水標準。由於 121 縣道屬

縣府養護路段，非本計畫開發

範圍，本案採取的策略為「精

確控流」，透過工區內設置沉

沙池先行攔截並調節逕流，確

保基地排水以穩定流量銜接

既有系統，避免增加現有路面

排水負擔。針對該路段地勢陡

峭之特性，我們將優先落實出

水量控管，維持原路面排水機

能之穩定。 
3. 此外，本案承諾於施工期間及

未來介面銜接階段，將持續監

測排水狀況。若涉及界面銜接

疑義或整體改善需求，將主動

邀集縣府養護單位、議員及各

級民意代表辦理現地會勘，共

同研議優化方案。面對未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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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開發單位答覆說明 

單位 意見 說明 

患。 
4. 建請建立地方幹部與施

工、監工單位的通訊聯

絡群組，以便在施工期

間發生緊急狀況或突發

事件時，能即時聯繫並

掌握現場狀況。 

候變遷與強降雨之不確定

性，本案亦建立動態管理機

制，若現行設施未足以因應極

端降雨，將即刻依程序提出進

階水保變更計畫送交上級機

關審查，以確保區域排水系統

之長久安全。 
4. 同意里長與地方幹部建立聯

絡群組以利即時溝通，惟基於

工程契約權責及資訊對等原

則，地方鄉親與幹部切勿直接

對施工單位進行派工；相關意

見請統一由里長彙整後，直接

對接本所殯葬所等業務單

位，以維持正式的公文與契約

派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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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回應： 

1. 施工期間排水與防災管理措施 

    有關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及相關排水設施，均已依法完成審查程序

並經主管機關核定。考量近年極端氣候及強降雨事件增加，後續施工

期間，請施工及監造單位持續注意現地排水狀況及周邊環境安全，並

依核定計畫內容落實相關防災及應變措施，以降低降雨期間對周邊聚

落之影響。 

2. 跨單位會勘與權責釐清 

    為預防施工期間對周邊區域造成影響，規劃於正式施作可能影響既

有排水功能之工程施作前，邀集苗栗縣政府等道路維管單位，針對苗 121

線周邊水溝辦理現場勘查與協調會。透過跨單位共同評估與會議紀錄留

存，釐清後續維管權責，避免施工衝擊並杜絕日後權責不明。 

3. 交通維持落實與工程期程說明 

    本案工期預計 15 個月，施工期間請廠商務必確實執行交通維持計

畫，加強工程重車出入之交通指揮，切勿流於紙上作業，以確保工區周

邊交通安全。本水保工程完工後，公所將積極爭取經費辦理後續建設，

採逐步推進方式落實整體殯葬設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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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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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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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 


